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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龙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化工企业关停补偿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事件描述  

（一）为响应国家推动长江大保护、推动沿江绿色发展的号召，

政府主导实施的沿江一公里范围内化工企业腾退化工项目建设的需

要。因南通市海门区对化工产业安全环保整治提升需要，南通龙翔新

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所属的位于南通市海门

区临江新区工业园区 A区房屋被列入项目征收红线范围。根据《南通

市海门区化工产业安全环保整治提升行动企业关停转型补偿办法

（2021 年修订）》文件精神，2021 年 6 月 20 日，公司与南通市海门

区临江新区管理委员会签订《化工企业关停补偿协议》，就公司房屋、

土地、设施设备等补偿事宜达成协议。 

（二）上述关停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。  

二、协议主要内容  

（一）协议双方  

甲方：南通市海门区临江新区管理委员会  

乙方：南通龙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

 

公告编号：2021-015 

（二）关停时间 

乙方承诺于 2021年 6月 30日前整体关停，并按照计划完成所有

物料处置清理和所有设施设备的拆除。 

（三）补偿情况 

签订协议后，甲方分批支付乙方总计 168,555,833元（人民币一

亿陆仟捌佰伍拾伍万伍仟捌佰叁拾叁元整）关停补偿款。主要包括房

屋补偿 48,800,937 元（人民币肆仟捌佰捌拾万零玖佰叁拾柒元整）；

无证房屋补偿 18,756,114 元（人民币壹仟捌佰柒拾伍万陆仟壹佰壹

拾肆元整）；土地补偿 17,892,831元（人民币壹仟柒佰捌拾玖万贰仟

捌佰叁拾壹元整）；室内外装饰装潢及附属设施补偿 5,488,614元（人

民币伍佰肆拾捌万捌仟陆佰壹拾肆元整）；设备补偿 77,469,337 元

（人民币柒仟柒佰肆拾陆万玖仟叁佰叁拾柒元整）；其他补偿 148,000

元（人民币壹拾肆万捌仟元整）。 

（四）支付方式 

（1）本协议签订并符合整体关停要求后甲方支付乙方补偿总额

的 50%，乙方完成所有设施、设备的拆除和物料废料的清理后，经现

场验收并部门会审，会审意见经区政府讨论通过后甲方支付全款。 

（五）双方主要职责和义务 

（1）鉴于乙方是化工产业安全环保整治提升对象，乙方退出经

营，且甲方补偿中已提供了相应的优惠补偿政策和奖励，弥补乙方相

关损失和费用，乙方及乙方承租人（如有）的停产停业损失和员工分

流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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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所有设施设备的拆除和物料废料的清理，乙方需编制拆除

方案，经安全环保专家论证签字，报安全、环保、发改、公安部门备

案后方可实施； 

（3）乙方完成关停、设施设备搬离和物料废料清理并经甲方和

上级主管部门验收通过后，甲方按时支付补偿资金； 

（4）乙方须请有资质的机构进行拆除作业，并按规定清理有害

物质、污染物和危险物； 

（5）乙方须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，确保不发生污染环境事故

和安全生产事故。如在设施设备拆除、运输、处理等过程中所造成的

一切安全和环保事故全部由乙方自负，与甲方无关； 

（6）如乙方未能在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关停的，超过 6月 30日，

设备补偿按评估价 60%进行补偿，且每推迟一个季度，设备补偿减少

评估价的 10%； 

（7）如乙方未能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完成所有设施设备的拆

除和物料废料清理的，乙方无条件同意设施设备和物料废料任由甲方

处理，涉及的处理费用从乙方的补偿款中扣除。 

三、对公司影响  

此次资产征收是从满足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出发，公司所涉及业

务因为本次政策性搬迁生产受到很大的影响，但公司前期已进行整体

规划，本次资产征收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结构，对公司今后的经营活

动和业绩改善有积极的作用。公司财务部门根据上述土地、房屋及设

备等资产账面净值及协议的内容及条款规定，按进展程度确认上述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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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，具体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准。 

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可能因不可抗力、法律法规、规章政策的重大

变化，最终导致本协议不能履行。公司将密切关注进展情况，并及时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 

《化工企业关停补偿协议》。 

 

南通龙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董事会  

2021年 6月 21日 


